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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判标准
一、评分办法
本次比选依据比选申请人递交的比选申请书，按照评判标准表中的要求进行逐次排序。
二、评分标准
	序号
	评分因素及权重
	分值
	评分标准
	说明

	1
	报价
30%
	30分
	以本次有效的最低评标价为基准价，投标报价得分=(基准价／经评审的投标报价)×30
	

	2
	业绩20%
	20分
	以2015年（含）以来类似业绩进行评比：提供1个得5分，最多得20分得。
	提供相关合同或者成交通知书证明材料

	3
	人员资质20%
	20分
	参加人员中有中级技术职称证书的一个得5分，最多得20分。
	提供相关证明材料

	4
	信誉
5%
	5分
	机构获得奖项：党委、政府或行政部门评选的奖项的，提供一个得2.5分，其他的不得分，最多得5分。
	提供相关证明材料

	5
	服务方案25%
	25分
	根据提供的服务方案进行综合评分：优得25分，良得20分，一般的15分。未提供不得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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